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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7 年 4 月 26 日~5 月 26 日，中央
第七环境保护督察组对贵州省开展环境保护
督察工作。2017 年 8 月 1 日，经党中央、国务院
批准，督察组向贵州省反馈了督察意见。贵州
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严肃对待，把整改
工作作为检验“四个意识”的重要标尺、守住

“两条底线”的重大举措、推进大生态战略行动
的重要抓手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需要的具体行动，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
觉、行动自觉狠抓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
落实。截至 2018 年 8 月底，中央环保督察组反
馈的 72 个问题已完成整改 49 个，72 个问题分
解成 385 个子问题完成整改 330 个，其余问题
正在有序推进整改。

一、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扛
起中央环保督察整改政治责任

贵州省委、省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省代表团重要讲
话精神，把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作为一
项重大政治责任、重大发展任务、重大民生工
程来抓，要求各级各部门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扎实推进中央环保督察
反馈问题整改。一是牢记嘱托抓整改。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的殷切嘱托，站在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的高度，强力实施大生态战略行
动，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坚持不懈
推进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着力解决突
出环境问题，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确保中央决策部署在贵州
落地生根。二是高位推动抓整改。成立了由
省委书记、省长任双组长，相关省领导任副组
长的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各
地和省有关整改责任部门及时成立由党政主
要负责同志牵头负责的督察整改组织机构。
全省上下建立了党政主要领导带头抓、分管领
导靠前抓、责任单位具体抓的工作机制，强力
推进各领域、各区域整改工作落细落小、落地
落实。三是精准施策抓整改。研究制定了《贵
州省贯彻落实中央第七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
贵州反馈意见整改方案》，针对中央环保督察
反馈的 72 个问题，细化为 385 个子问题，层层
细化整改方案、层层建立台账清单，签订责任
书、立下军令状，实行挂图作战、限时销号。采
取“一对一、点对点”的方式，对排查梳理出的
16 个难点问题逐一与涉及的地方政府专题研
究讨论，共商整治措施。成立由环保、发改、住
建、农业、林业、法律等领域专家组成的环保督
察问题整改工作综合专家组，从专业技术、法
律法规等方面实施精准指导。四是突出重点
抓整改。强力推进草海自然保护区问题整改，
目前养生基地 3 号公寓楼、2 期 4 号、7 号楼，金
岭蓝湾 15、16 号楼，以及 7 家砖厂、4 个驾校、3
家养殖场、10 家汽修厂和 2 家建材厂已拆除。
强力推进乌江、清水江总磷污染治理，出台《关
于加快磷石膏资源综合利用的实施意见》等，
对磷化工企业实施磷石膏“以渣定产”；通过沿
线渣场覆膜防渗、源头综合治理、实施特别排
放限值等手段确保降低磷化工工业排放对流
域水质影响。强力推进网箱养殖整治，全域取
缔网箱养鱼。强力推进长江上游生态保护与
修复，大力推进种植业结构调整，重点调减生
态环境敏感区玉米种植面积，同步实施退耕还
林、还茶、还果等生态扶贫工程，着力推进水土
流失和石漠化治理。五是从严从实抓整改。
对整改工作不到位、质量不高、未达序时进度
和整改标准的问题坚决不予销号。先后两批
次开展“五个一批”专项行动，梳理排查出 233
个具体问题，分级分类实施曝光一批、约谈一
批、问责一批、挂牌督办一批、关停一批处理。
目前共曝光 43 家、约谈 58 家、问责 24 家、挂牌
督办 56 家、关停 52 家。由各级纪委监委负责
组成追责问责组，对中央环保督察组移交的 11
个责任追究问题，按照中央环保督察相关工作
程序，跟踪督察问题整改情况，对 120 名干部
进行问责，其中厅级干部 21 名、县处级干部 51
名、乡科级及其他干部 48 名；边督边改过程
中，对 1212 名干部实施约谈，378 名干部实施
问责；督察整改过程中，共处理 314 人，其中问
责 132 人，约谈 128 人，其他（通报、批评教育、
书面检查）54 人，产生了强烈震慑，形成了警示
效应。六是协调联动抓整改。实行联席会商，
相关部门共同组成联合督导组，采取实地查
看、查阅资料、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对 10 个国家
级风景名胜区和 17 个省级风景名胜区开展督
导检查工作。实行联合督察，开展由省委督查
室、省政府督查室和省整改办牵头的省级环保

督察。实行联动执法，环保、公安、检察院、法院
实行司法执法联动，联合开展环保执法“利剑”
行动。2017 年以来，全省共查处环境违法案件
5000 余件、处罚金额 4.8 亿元，移送公安机关行
政拘留 303 件，向司法机关移送涉嫌环境犯罪 30
件。七是强化保障抓整改。各级政府多方面多
渠道筹集资金，累计投入 533.4 亿元，重点用于
饮用水水源地、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
环保基础设施、磷污染治理、焦化行业和重金属
治理、网箱养殖清理、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等问题整改，确保督察整改高质高效推进。
八是强化宣传抓整改。全省各级各部门不断强
化信息公开宣传工作，及时公开重点问题整改
情况。省级利用“一台一报一网”（贵州电视台、
贵州日报、省政府网站）共发布 400 余条整改工
作报道，编发整改工作简报 38 期，在省主流媒体
开设“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专栏，在“今贵州”
新闻客户端开设“贵州环保在线”，持续宣传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展示贵州生态文明建设成
果。办好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深入开展“贵
州生态日”、生态乡镇和绿色学校创建等活动，
为环保督察整改营造良好氛围。

二、聚焦突出环境问题，扎实推进中
央环保督察整改措施落地见效

聚焦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意见指出的突出
问题，切实强化各级党委政府及其部门“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和属地管理、行业管理责任，逐条
逐项认真整改。通过整改，全省贯彻落实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央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
署更加坚决，履行环境保护职责的行动更加自
觉，在全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
质量不断改善。

针对“生态环境保护态度不够坚决、落实不
够到位”问题，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各级
党委（党组）中心组的重要学习内容，将生态环
境保护相关的重要文件纳入各级党校、行政学
院年度主体班次培训内容，各级各类公务员培
训中增设生态环境保护课程，并切实加强考核评
价，修订完善《贵州省市州和县域经济发展综合测
评办法》，调整优化市州党政领导班子工作实绩考
核评价办法，增加生态环境保护指标并提升考核权
重，完善省直单位目标管理考评体系，将环境保护
工作纳入省直机关专项目标进行管理，严格执行生
态环境保护责任终身追究制。

针对“部分流域和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
突出”问题，全面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依
法推进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制，实施县级
以上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对饮用水源环境
问题整治实行省领导包干负责，全面完成地级及以
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整治任务，实施县级以
上饮用水水源地整治和规范化建设，完善县级以上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
长江经济带战略环评“三线一单”，开展长江经济带
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整治。

针对“一些突出环境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
决”问题，切实加大整治力度，提高生态环境治
理水平。制定实施《贵州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行动计划》《贵州省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实
施方案》《贵州省农用地土壤地球化学背景调查
实施方案》，全面启动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农用
地土壤地球化学背景调查。实施《贵州省“十三
五”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污染物减排方案》，加
大历史遗留汞渣、尾渣库、锰渣、铅锌废渣消纳处
置力度，明确“取缔关闭一批、暂缓停建一批、重组
整合一批、限期整改一批”整治要求。制定《贵州省
地方级自然保护区调整管理规定》《贵州省自然保
护区评审委员会组织和工作制度》，建立贵州省自
然保护区落界矢量数据库，通过大数据推动自然保
护区管理。开展全省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调查，
建立矿山地质环境动态监管机制。加强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制定《贵州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
动实施方案（2018-2020年）》《贵州省推进“厕所革
命”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实施村庄规划
管理、农村生活垃圾全面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梯次推进、村容村貌整治等四大工程，编制实
施《贵州省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

案》，不断加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有序推
进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全面启动县
级以上城镇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划定，全面完成

“大气十条”目标任务，国家考核结 果 为“ 优
秀”。

针对“基础治污设施建设滞后”问题，制
定《贵州省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三年行动
方案（2018-2020 年）》《贵州省城镇生活垃圾
无 害 化 处 理 设 施 建 设 三 年 行 动 方 案

（2018-2020 年）》，切实加强环保基础设施建
设，为环境质量改善提供基础支撑。加大财
政投入，加快补齐环保基础设施短板，实施环
境保护十二件实事、环境污染治理设施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环境保护攻坚行动。加大生
态修复工程力度，推进重点流域生态修复、综
合治理，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和修复
工程，完善全省固体废物管理与处置基础设
施，落实医废、危废、工业废物、生活垃圾等固
体废物产生、贮存、转移、处置利用全过程监
督管理措施，依法打击非法排放、倾倒、处置
固体废物行为。

以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为契机，坚持举一
反三、标本兼治，健全完善生态文明建设长效
机制，出台《贵州省关于环保督察的八条意
见》，建立领导干部环保突出问题包干督察机
制，省、市、县每年梳理出生态环境较为突出
的问题，实行省、市、县党政领导包干督察，限
期完成整治。印发《关于深化环保督察整改
工作的通知》，从深化整改的重点措施、进度
要求、责任落实和责任追究等方面再督促、再
推动。出台《贵州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工作
实施方案》，建立环境“守信激励、失信惩戒”
机制。率先在全国制定出台《贵州省环境保
护失信黑名单管理办法（试行）》，率先在全国
制定印发《关于在环保行政许可中实施信用
承诺制度有关事项的通知（试行）》，全面推行
环境信用承诺制度。印发《贵州省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积极
推进检察机关提起生态损害赔偿诉讼。建成
省、市两级举报平台，及时收集处理和回复群
众反映的环保问题，构建环保问题群众举报
处理常态化机制。将大数据与大生态战略行
动融合，加快推进贵州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
与机制建设，推进水、大气、土壤、噪声、辐射、
重点污染源等监测点位布设、监测数据共享、
预报预警能力和监测质量控制体系建设，不
断完善覆盖环境质量、重点污染源、生态状况
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构建生态环境监测信
息发布平台。

三、持之以恒抓紧抓实生态环境
保护，奋力推动贵州生态文明建设迈
上新台阶

贵州省委、省政府将进一步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国生态环境保护
大会精神，继续把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作
为重大政治责任和政治任务，充分认识生态
文明建设对贵州的极端重要意义，始终牢固
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把生
态文明建设作为发展的根本，更好地肩负起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责任担当。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会把
握生态文明建设这个“根本大计”，生态文明
建设的“三期”判断、“六条原则”“五大体系”
和“六项任务”，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转化
为“路线图”和“施工图”，下大力气抓好突出
环境问题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把党中
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把解决突
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坚决打
好“蓝天保卫”“碧水保卫”“净土保卫”“固废
治理”和“乡村环境整治”5 场战役，深入开展
14 项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扎实开展“双十”工
程，确保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大力推进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认真抓好《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贵州）实施方案》各项目标任务
落实，加快构建具有贵州特色的生态文明体
系。坚持高质量发展根本要求，认真落实中
央关于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各项决策部署，坚
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加快发展绿色经
济，全面推进消费变革，切实做到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持续推进中央环
保督察整改，坚持一手抓整改，一手抓巩固，统
筹推进各项重点工作，保持作风不变、标准不
降、力度不减，善始善终、善作善成，确保督察反
馈意见全面整改落实到位，不断巩固提升整改
成果，努力跨过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期、攻坚期
和窗口期，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
程，切实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努力开
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

贵州省对外公开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情况 福建省对外公开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情况

四、深化“五大专项整治”，切实解决
突出环境问题

针对落后产能淘汰问题，实施新一轮企业技
术改造和专项整治行动。2017年完成退出煤矿36
处，去产能 244万吨/年；取缔“地条钢”问题企业 35
家、合计产能535万吨，全面完成“地条钢”取缔目标
任务。针对建筑饰面石材行业污染和破坏生态环
境问题，全面关闭敖江流域福州罗源县和宁德古田
县的饰面石材矿山，开展废弃矿山和废弃生产场地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针对“散乱污”企业污染问题，
通过“清水蓝天”等环保专项行动，共取缔关闭小
散乱污企业 4000 多家，同时引导加快专业园区
建设，完善园区环保基础设施。针对畜禽养殖污
染问题，全面完成关闭拆除和改造升级任务，共
关闭拆除生猪养殖场（户）2.33 万家，削减生猪
544.5 万头，完成可养区 6210 家生猪规模养殖场
标准化改造。针对环境安全隐患问题，完成漳州
古雷石化基地、福清江阴工业区安全控制区内居
民搬迁工作，泉港石化园区安全控制区搬迁工作完
成 53.3%。完成漳州古雷石化启动区 4.2万立方米
公共应急池建设和联通能力提升改造。

五、加大生态保护力度，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系统治理

省委、省政府印发《福建省生态保护红线划
定成果调整工作方案》和《福建省海洋生态保护
红线划定成果》，明确生态安全底线，做到应划尽
划、应保尽保，确保生态保护红线功能不降低、面
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全面加强近岸海域污染
防治，深入排查清理非法或设置不合理的入海排
污口。2017 年 35 个近岸海域国考点位水质达到
或优于二类比例为 77.1％，比国家考核目标要求
高 5.1 个百分点。严格落实海洋功能区划，强化
滨海湿地保护，严格执行“占补平衡”规定，开展超
规划养殖清理整治，科学防治水产养殖污染。连续
两年组织开展“绿盾”专项行动，持续加强自然保护
区、湿地、森林公园等生态敏感区监管，严肃查处、
清理违规养殖、违法排污和违法采矿等问题，实行

“整改销号”制度。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
体”，在闽江流域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
不断提升闽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实现生态保护
修复与经济社会发展协同共赢。

六、突出体制机制创新，加快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实施方案》确
定的 38 项重点改革任务中，已有 37 项形成改革
成果，省级空间规划试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国
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等一批中央
部署的生态文明体制重大改革举措在福建集中
实施，生态环保“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生态系

统价值核算、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福林贷、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流域生态补
偿、河长制、生态司法保护机制等一批改革举措
形成改革经验、取得积极成效。在全国率先实行
党政领导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省委书记、
省长与九市一区党政“一把手”签订党政领导生
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把考核结果作为对当地
党委政府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在全国率先试
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完成试点面积 23.6 万亩，
林农直接受益超过 3.5 亿元。在全国率先按照国
家核算标准启动运行福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截
至 2018 年 8 月底，全省碳市场累计成交 855 万
吨，成交金额 1.82 亿元。在全省工业排污企业全
面推行排污权交易，截至 2018 年 8 月底，总成交
金额 10.29 亿元，其中二级市场占比 84.71%，走在
全国前列。推进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2017年以
来，全省已投保企业688家次，累计提供环境风险保
障限额达 11.7亿元。建设全国首个省级生态云平
台，建成覆盖全省的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和应用体
系，助推精准治污、智能监管。优化完善环境信用
评价体系，建立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与绿色金融政策
联动机制。建立覆盖全省 12条主要流域的生态补
偿机制，近三年累计投入补偿资金约35亿元。成立
省政府垂直管理的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开展
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福建省以
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为契机，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标
准，以群众满意为目标，生态环保各项工作取得一
定进展，但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央环保督察整改
还存在一定差距，工作中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一
些地方环境质量形势还不容乐观，一些突出环境问
题未整治到位，一些地方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滞
后，长效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完善。

下一步，福建省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更高的要
求、更严的标准、更实的举措，一以贯之地抓好中
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努力建设“机
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一是
全面完成整改任务。继续把中央环保督察问题
整改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好，挂图作
战、倒排时间、对账销号，确保72项整改任务如期完
成。二是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打好蓝天保
卫战、水源地保护、闽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
护修复、农业农村污染治理、九龙江口和厦门湾综
合治理七大标志性战役，确保到 2020年主要污染
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并
继续位居全国前列。三是以更高站位推进国家
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对标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建设要求，接力探索、接续奋进，加快形成更多
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成果，最大限度地拓展国家
生态文明试验区示范效应。

■针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的72
个问题，细化为385个子问题，层层
细化整改方案、层层建立台账清单，
签订责任书、立下军令状，实行挂图
作战、限时销号

■2017年以来，全省共查处环
境违法案件 5000 余件、处罚金额
4.8 亿元，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303件，向司法机关移送涉嫌环境犯
罪30件

山西省对外公开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情况

四是不欠新账多还旧账，生态环境修复治
理力度加大。针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指出
的煤炭开采造成泉 域 水 资 源 破 坏、自 然 保 护
区违法违规开发、矿山生态恢复治理滞后等
问 题 ，省 委 、省 政 府 进 一 步 加 大 生 态 修 复 力
度 ，努 力 实 现 多 还 旧 账 ，不 欠 新 账 。 实 施 两
山生态修复工程。审议通过了《太行山吕梁
山 生 态 系 统 保 护 和 修 复 重 大 工 程 总 体 方
案》，创新生态修复保护机制。全面推进“七
河 ”生 态 修 复 与 保 护 工 作 。 落 实《山 西 省 汾
河 流 域 生 态 修 复 与 保 护 条 例》，积 极 推 进 流

域生态修复治理。出台《山西省全面推行河
长制实施方案》，明确了各项制度，开展清河
专项行动。落实《山西省永久性生态公益林
地保护条例》，确保 5600 万亩永久性生态公
益 林 作 为 山 西 人 民 生 存 发 展 的 基 本 红 线 和
根 本 底 线 。 在 全 面 开 展“ 绿 盾 2017”专 项 行
动基础上，持续开展“绿盾 2018”专项行动。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指出的 28 个问题，已有 14
个问题基本整改到位。拨付中央和省级补助
资金 4.5 亿元，开展了露采、灭火工程和煤矸石
自燃治理，加大以采空区、沉陷区、露天剥离坑
等为重点的矿山生态环境修复治理力度，按期
推进各项生态恢复治理措施。规范开山采石

管理秩序，严厉打击私挖滥采等非法违法采
矿行为。严格落实《山西省泉域水资源保护
条例》，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泉域内采矿
企业取用水工作的通知》，严把项目准入关，
对未取得批复的项目一律不予核准。印发了

《关于自然保护区和泉域重点保护区矿业权
退出处置工作的通知》，提出分类处置意见。
全省 19 处岩溶大泉的泉域重点保护范围内共
有 50 座煤矿，采取了关闭、注销或变更采矿许
可证退出保护区等措施。

下一步，山西省要继续把中央环境保护督
察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提高政治站位，切
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强督导检
查，持续不断抓实抓好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
任务的落实。强化责任追究，对整改不到位的
进行通报批评，对进度严重滞后、未按要求完
成整改任务的，严肃追究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
人员的责任，坚决完成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
工作。

上接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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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组别

渭南 1组

西安 3组

晋中 6组

渭南 2组

邢台 6组

运城 4组

郑州 3组

廊坊 1组

沧州 1组

阳泉 1组

长治 1组

保定 1组

邢台 1组

长治 3组

开封 2组

督查县(市、区)

临渭区、渭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灞桥区、未央区、西安铲灞生态区、西安
国际港务区

平遥县

华州区、渭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新河县、南宫市

稷山县、新绛县

中原区、二七区、郑东新区、管城回族区

安次区、广阳区、廊坊开发区、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

新华区、高新技术开发区

城区、矿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城区、郊区、高新技术产业区

竞秀区、保定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满城区、莲池区

桥东区、桥西区、经济开发区

长子县、屯留县

禹王台区、顺河回族区、祥符区

派出单位
海口市琼山区生态环境监察局
海口市琼山区生态环境监察局
中卫市沙坡头区环境保护局
聊城市冠县环境监察大队
海口市龙华区环境监察局

通化市环境监察支队
济南市槐荫区环境监察大队
荆州市公安县环境监察大队
白山市浑江区环境监察大队
成都市新津县环境监察大队

聊城市环境监察支队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环境保护局

毕节市大方县环境监察大队
淮安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昆明市嵩明县环境监察大队
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佳木斯市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支队
镇江市润州区环境监察大队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曲靖市沾益区环境监察大队

嘉兴市环境保护局
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

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
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

黔南州惠水县环境监察大队
湖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漳州市环境监察支队
漳州市环境监察支队

长春市净月区环境监察大队
新巴尔虎右旗环境监察大队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陆丰市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分局
辽源市环境保护局龙山分局
环境保护部环境发展中心
环境保护部环境发展中心

佳木斯市环境保护局
盐城市滨海县环境监察局

重庆市环境监察办
重庆市江北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

宁波市镇海区环境监察大队
贵州省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

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荆州松滋市环境保护局刘家场中心站
攀枝花市环境监察执法支队

富锦市环境监察大队
宁德市柘荣县环境监察大队

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包头市环境监察支队

包头市九原区环境监察大队
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姓名
简元泽
冯学多
黄 森
马 辉
符何宁
李庆明
马 勇
龚江华
齐振礼
雷良彬
髙佃涛
李建华
刘禹钧
林树生
徐 勇
何少敏
冯小刚
王宗林
张 彬
张光群
潘 菲
刘妍妮
鲁成钢
李思成
罗万微
姚建民
李凡宏
韩利平
张 亮
张 晶
朱元荣
郭文景
庄锋彬
刘 成
牛玲娟
徐 睿
金新阳
陈启蒙
凌义涵
程俊杰
张 磊
庞 磊
张纪兵
张 弛
裴艳丽
李正祥
王 辉
袁志强
黄道建
李培臣
郭 鹏
刘谞承

本报记者杜宣逸北京报道 2018 年 9 月 17
日 ~9 月 23 日，为 2018-2019 年蓝天保卫战重点
区域强化督查第 8轮次第 1周，290个督查组对重
点区域493个县（市、区）进行督查，发现新的涉气环
境问题1327个。经评定，渭南1组、西安3组、晋中6
组、渭南 2组、邢台 6组、运城 4组、郑州 3组、廊坊 1
组、沧州 1组、阳泉 1组、长治 1组、保定 1组、邢台 1
组、长治 3组、开封 2组十五个督查组排名第 8轮次
第 1周前十五位。督查中，上述十五组发现新问题

总数占比较高，在一周内共检查发现各类涉气环境
问题 322个，占所有新问题总数的 24.2%。紧扣强
化督查第一阶段工作重点，重点检查“散乱污”企
业整治、燃煤锅炉淘汰、未安装污染防治设施以
及设施不正常运行等问题，发现上述问题占比分
别为 40.8%、44.4%、34.2%、23.3%，填报信息质量
较高，无错报、重报、漏报等情况出现。通过督查切
实传导压力，有效推动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
门落实大气污染防治各项任务及措施。

生态环境部通报2018-2019年蓝天保卫战
重点区域强化督查“每周一榜”（第十五期）

强化督查“每周一榜”（第十五期）


